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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特别事项是指在已确定评估结论的前提下，资产评估师揭示在评估过程中已

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果，但非资产评估师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

项。我们特别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关注特别事项对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的影

响。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利用了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天职业字[2025]35895号专项审计报告。

（二）权属资料不全面或存在瑕疵的情形：

无。

（三）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无。

（四）评估资料不完整的情形：

无。

（五）本次评估范围内债务在评估基准日的未决涉诉事项：

无。

（六）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项：

无。

（七）本报告未考虑咨询对象及纳入本次咨询范围的资产在咨询目的实现

时尚应承担的交易所产生费用和税项等可能影响其价值的因素，也未对各类资产

的咨询增、减值额作任何纳税考虑；委托人在使用本报告时，应当仔细考虑税负

问题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八）本次评估范围内债务由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申报，评估范围仅为本

金，不包含利息、相关违约金及其他滋生的相关义务。

（九）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和基准日下，根据公开

市场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诉讼赔

偿等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持有的债务涉及应付款项的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8610）88018769 传真：（8610）8801930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国际传播科技文化园 8 号楼 3 层（100044） 33

（十）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所提供的资料基础上得出的，其

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负责。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

师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评估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十一）评估结论在评估假设前提条件下成立，并限于此次评估目的使用。

当产权持有人生产经营依赖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将不承

担由于前提条件和评估依据出现重大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果的责任。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只能由评估报告

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 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

师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

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5年 8 月 1日。










